桂 林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管 理 中 心
关于偿还住房贷款提取住房公积金委托划转暂行规定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的工作，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提供高效、便利的服务，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0号）、《广西住房公积金业务管理规范》（试行）[桂建房改（2009）6号]文件相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偿还住房贷款提取住房公积金委托划转（以下简称“委托划转”）是指住房按揭贷款借款人及其配偶（以下简称“委托人”）向桂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提出每年定期提取住房公积金并划转至其联名卡帐户的委托，在签定《还贷提取住房公积金委托划转协议》（以下简称《委托划转协议》）后，由管理中心接受委托人的委托，每年将委托人因还贷可提取的公积金额度划转至委托人的联名卡帐户。
      第三条  委托划转管理工作由管理中心负责，管理中心或授权的银行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章  委托划转的对象、申请条件、执行时间

      第四条 委托划转的对象
    （一）在本管理中心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并已办理公积金联名卡；

（二）已办理住房按揭贷款且贷款本息尚未结清的借款人及配偶。
      第五条  委托划转申请条件
     （一）委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不为停缴或冻结状态，个人公积金帐户在中心封存部的借款人不能办理委托划转。
     （二）委托人须为新购房贷款人或者正常还款一期以上借款人。
第六条  还贷提取委托划转执行时间
委托划转一年一次，划转时间为每年一月。    

第三章  委托划转额度、条件和方式

      第七条  委托划转额度
     （一）委托人为公积金贷款的，第一次划转额度为委托人该住房按揭未支取月份至次年一月前实际还贷的额度，以后为1-12月实际偿还的住房贷款本息，个人还贷具体额度从公积金数据库读取。
（二）委托人为商业银行住房按揭贷款的：

1、委托人贷款银行定期向管理中心提供委托人的还贷数据，个人还贷具体金额从银行提供数据提取。

2、委托人贷款银行不能提供批量数据，委托人须在每年年度终了后7个工作日内提供上年度的银行还款明细，个人还贷提取额度从还款明细中核算。
3、银行按揭贷款的委托人若出现提前还款现象，提前还款的金额不予作为支取金额。
（三）委托划转额度大于委托人公积金余额时，按委托人公积金账户实际余额支取，支取金额按百位计算，账户保留不少于100元的金额。
      第八条  委托划转执行条件
     （一）实施委托划转期间，如委托人的公积金存款账户已转为个人封存，停缴或冻结的则停止执行划转，直至恢复正常缴存或帐户解冻。
   （二）委托人公积金存款账户中应保留不少于100元的金额，超出100元金额的部分可用于还贷提取委托划转。当委托人的公积金存款账户少于100元时，将暂停执行该账户的还贷提取委托划转；直至账户余额大于100元时，再恢复执行委托划转。
第九条  委托划转执行方式
若委托划转委托人包含借款人及其配偶，按借款人公积金账户、配偶公积金账户的顺序划转。
  
第四章　委托划转的办理程序

      第十条  委托划转时须提交的申请材料：
      （一）借款人和配偶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二）借款人的婚姻状况申明或结婚证原件和复印件；
      （三）借款人留存的《商业银行住房按揭贷款合同》或《公积金贷款合同》原件和复印件；
      （四）《偿还住房贷款提取住房公积金委托划转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
（五）商业银行住房按揭贷款需提供银行出具的当年还贷余额证明。
      第十一条 委托划转办理程序
    （一）委托人到管理中心并领取《申请表》（也可登陆桂林住房公积金网站（www.glzfgjj.cn）网站下载《申请表》）并如实填写。

（二）委托人将《申请表》交其所在公积金缴交单位，由单位核准后在《申请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以证明委托人公积金账户信息的真实准确。
    （三）委托人持已加盖本单位公章的《申请表》和上述申请材料到管理中心办理委托申请。
（四）管理中心对委托人的公积金账户信息和贷款信息验证通过后，与委托人签定《委托划转协议》。
    
第五章　委托划转变更

      第十二条  委托划转变更是指已经签订《委托划转协议》的借款人及其配偶，由于借款人及其配偶工作变动或婚姻状况变动等原因，导致住房公积金账号等信息发生变化后对委托人信息的修改。 
若因委托划转信息没有及时变更，而造成委托划转未能操作或扣款不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贷款逾期等责任，由借款人负责。
      第十三条 委托划转变更需填写《委托划转变更表》，《委托划转变更表》需在12月31日前递交到管理中心，由管理中心在委托划转前进行数据变更。
      第十四条  借款人和配偶均签定了《委托划转协议》的，若需变更委托划转方式应共同提出申请，不能到场办理的一方，须出具同意办理变更委托划转方式的书面委托。

                         第六章　委托划转终止

      第十五条  委托划转终止是指已签定《委托划转协议》的委托人申请终止对原《委托划转协议》的执行，已签定《委托划转协议》的委托人当年无特殊情况不得办理委托划转终止业务。
      第十六条  办理委托划转终止业务需填写《委托划转终止申请表》，并于每年12月31日前提出终止申请，次年1月1日后至委托划转前不再受理上一年度的终止申请，若因没有及时办理委托划转终止手续，而造成违背委托人意愿的委托划转的，由委托人自己负责。
      第十七条  委托划转额度计算时间截止至贷款结清当月，当贷款本息结清，次年一月划转后，其《委托划转协议》自行终止。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委托人委托划转协议终止前不能再办理还贷支取和销户支取。
      第十九条  委托人在授权期限内应当关注本人的公积金缴存情况和公积金贷款还款情况是否正常，以免承担因贷款逾期造成的不良后果。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管理中心组织实施，相关条款遇政策调整相应调整，管理中心具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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